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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
关于做好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 

工程验收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、淄博市广播电视台，山东广播电视台： 

为确保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的建设质量，

圆满完成工程的建设任务，根据有关要求，拟对中央广播电视节

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进行验收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验收目的 

验收工作是工程建设的重要环节，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

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严格标准、严格程序，扎实有效地完成验

收工作。通过工程验收，对建设项目完成情况、施工质量、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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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行状况及实际覆盖效果等方面，进行全面检验，使工程建设达

到高质量、标准化的要求，确保各类设备稳定运行，有效提高广

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水平。 

二、验收程序 

1、各市广电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所有任务台站工程建

设的验收工作，要组成由管理、技术、财务等有关人员参加的验

收小组，具体负责工程验收工作。 

2、承担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建设任务的

相关台站负责本单位建设任务的初验工作，写出包括工程概况、

设计要求、完成情况、工程质量、工程造价分析、技术设备的调

试报告等内容的整体工程竣工报告，然后向市广电行政主管部门

提出验收申请。 

3、省局根据各市验收的情况，按一定比例进行抽查。 

三、验收内容 

1、听取工程设计情况和工程施工情况报告。 

2、对工程技术资料逐项进行具体、细致的检查，包括各项

隐蔽工程验收、分项部分验收、试验检测、质量评价、竣工图纸

等情况的核实验收。 

3、按照工程任务现场察看工程完成情况。 

4、新增或更新改造发射设备、天馈线和多工器等配套设备

及整个发射系统的施工质量和运行技术指标。 

5、无线数字化覆盖效果的实地收听收看和收测。 

6、配电系统改造、发射塔维修、机房维修及防雷接地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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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附属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。 

7、中央建设资金的使用情况。 

四、 有关要求 

1、各市广电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时,要根据各台站所承担

的各项建设任务,逐项认真填写所附《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

字化覆盖工程验收表(设备部分)》、《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

化覆盖工程验收表(附属项目部分)》、《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

字化覆盖工程天馈系统运行技术指标验收表》和《中央广播电视

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覆盖效果测量表》,并形成验收报告，

确定验收结果。 

    验收报告和各类表格一式三份，由市行政主管部门分管负责

人和验收小组负责人签字,相关单位盖章、存档，并汇总上报省

局一份。 

2、验收不合格或存在问题的任务台站,应及时协调相关设备

供应商和施工单位,制定整改措施,同时将有关情况报告省局，并

须在验收后三周内完成整改提请复验。 

3、为提高工程验收效率，验收工作应根据各台工程进展情

况，按照“随完成随验收，完成一个验收一个”的原则进行,工

程验收与工程完工同时进行。各市的验收工作最迟在 2017 年 3

月底前结束。 

 

附件:1、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所涉设备设 

施的技术标准和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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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《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验收表(设 

备部分)》 

3、《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验收表(附 

属项目部分)》 

4、《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天馈系统运 

行技术指标测试验收表》 

5、《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覆盖效果测 

量表》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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